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信息披露

isclosur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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证券代码：

000573

证券简称：粤宏远

A

公告编号：

2015-019

东莞宏远工业区股份有限公司

2014

年度股东大会决议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

遗漏。

特别提示：本次股东大会不存在否决议案的情形、不涉及变更前次股东大会决议的情形。 无新增、无

变更议案。

一、会议召开和出席情况

（一)会议召开情况

1、召开时间：

现场会议时间：2015年5月15日14：30开始；

网络投票时间： 通过深交所交易系统进行投票的时间为2015年5月15日09:30～11:30，13:00～

15:00；通过深交所互联网投票系统投票时间为2015年5月14日15:00至5月15日15:00。

2、现场会议地点：东莞市南城区宏远工业区宏远大厦四楼会议厅

3、召开方式：现场投票加网络投票相结合。

4、召集人：公司董事会

5、主持人：周明轩董事长

6、本次年度股东大会的召开符合《公司法》、《深交所股票上市规则》和《公司章程》的有关规定

（二）会议的出席情况

股东（代理人）4名，代表股份110,306,716股，占公司总股份622,755,604股的17.71%。 其中，通过

网络投票的股东2名，代表股份163,196股，占公司股份总数的0.026%。

公司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广东法制盛邦律师事务所的代表列席了会议。

二、议案审议表决情况

会议以现场记名投票与网络投票相结合的方式表决，逐项审议并表决了下述议案：

1、公司2014年度董事会工作报告

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为110,306,716股， 其中， 同意110,143,520股， 占比

99.85％；反对163,196股，占比0.15％；弃权0股；占比0％。

其中，网络投票同意0股，反对163,196股，弃权0股。

本项议案获得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1/2以上通过。

2、公司2014年度监事会工作报告

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为110,306,716股， 其中， 同意110,143,520股， 占比

99.85％；反对9900股，占比0.01％；弃权153,296股；占比0.14％。

其中，网络投票同意0股，反对9900股，弃权153,296股。

本项议案获得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1/2以上通过。

3、公司2014年度财务报告及利润分配预案

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为110,306,716股， 其中， 同意110,143,520股， 占比

99.85％；反对163,196股，占比0.15％；弃权0股；占比0％。

其中，中小股东（是指除单独或者合计持有公司5%以上股份的股东以外的其他股东，下同）表决情

况：同意7,287,279股，反对163,196股，弃权0股，该三项表决意见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

股份总数的比例分别为：97.81%，2.19%，0%。

本项议案获得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1/2以上通过。

4、关于聘用2015年度财务及内控审计机构的议案

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为110,306,716股， 其中， 同意110,143,520股， 占比

99.85％；反对9900股，占比0.01％；弃权153,296股；占比0.14％。

其中，中小股东表决情况：同意7,287,279股，反对9900股，弃权153,296股，该三项表决意见占出席

会议中小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比例分别为：97.81%，0.13%，2.06%。

本项议案获得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1/2以上通过。

5、关于修订《公司章程》的议案

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为110,306,716股， 其中， 同意110,143,520股， 占比

99.85％；反对9900股，占比0.01％；弃权153,296股；占比0.14％。

其中，中小股东表决情况：同意7,287,279股，反对9900股，弃权153,296股，该三项表决意见占出席

会议中小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比例分别为：97.81%，0.13%，2.06%。

本项议案获得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2/3以上通过。

6、未来三年股东回报规划（2015-2017年）

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为110,306,716股， 其中， 同意110,143,520股， 占比

99.85％；反对9900股，占比0.01％；弃权153,296股；占比0.14％。

其中，中小股东表决情况：同意7,287,279股，反对9900股，弃权153,296股，该三项表决意见占出席

会议中小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比例分别为：97.81%，0.13%，2.06%。

本项议案获得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1/2以上通过。

7、关于2015年提请股东大会同意对下属公司提供担保的议案

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为110,306,716股， 其中， 同意110,143,520股， 占比

99.85％；反对163,196股，占比0.15％；弃权0股；占比0％。

其中，中小股东表决情况：同意7,287,279股，反对163,196股，弃权0股，该三项表决意见占出席会

议中小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比例分别为：97.81%，2.19%，0%。

本项议案获得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2/3以上通过。

三、律师出具的法律意见

1、律师事务所名称：广东法制盛邦律师事务所

2、律师姓名：张锡海、梁治烈

3、结论性意见：广东法制盛邦律师事务所张锡海、梁治烈律师认为，公司本次股东大会的召集、召

开、出席本次股东大会的股东或代理人的资格、本次股东大会的表决程序、表决结果均符合法律、法规、

规范性文件和公司章程的规定，合法、有效。

四、备查文件

1、公司2014年度股东大会决议；

2、广东法制盛邦律师事务所为本次股东大会出具的法律意见书。

特此公告。

东莞宏远工业区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二0一五年五月十五日

工银瑞信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关于增加工银瑞信新财富灵活配置混合型

证券投资基金销售机构的公告

根据工银瑞信基金管理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本公司” ）与天相投资顾问

有限公司签署的《工银瑞信基金管理有限公司证券投资基金销售代理协议》，

天相投资顾问有限公司从2015年5月16日起销售工银瑞信新财富灵活配置混

合型证券投资基金(基金代码：000763)。

投资者可通过以下途径咨询详情：

1、天相投资顾问有限公司

客户服务电话：010-66045678

网址： www.txsec.com

2、工银瑞信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客户服务电话：400-811-9999

网站：www.icbccs.com.cn

特此公告。

工银瑞信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二〇一五年五月十六日

工银瑞信添益快线货币基金在工行融

e

行

渠道限制单一客户持有规模的公告

公告送出日期：2015年5月16日

1�公告基本信息

基金名称 工银瑞信添益快线货币市场基金

基金简称 工银添益快线货币

基金主代码

000848

基金管理人名称 工银瑞信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公告依据

《

证券投资基金信息披露管理办法

》、 《

工银瑞信添

益快线货币市场基金基金合同

》、《

工银瑞信添益快

线货币市场基金招募说明书

》

相关业务的起始日

、

规模

及原因说明

工行融

e

行渠道限制单一客户持有 规模

起始日

5

月

18

日

工行融

e

行渠道限制单一客户持有 规模

上限

（

单位

：

份

）

500,000

原因说明 为保护投资者利益

注：1、自5月18日起，本基金工行融e行渠道对单一客户持有规模开始实施

限制。 如果接受单一客户的某笔申购申请，将使该客户在工行融e行渠道持有

份额超过50万份，本基金管理人有权拒绝。

2、收益结转份额不受前述限制。 5月18日前在工行融e行渠道持有份额已

经超过50万份的客户不受前述限制。 但如果因收益结转份额导致单一客户在

工行融e行渠道持有份额超过50万份，或者单一客户在5月18日前持有份额已

经超过50万份，该客户将不能继续通过工行融e行渠道发起申购申请。

3、本基金工行融e行渠道的总规模不超过20亿元，详见本基金管理人

2015年4月18日在三大报、公司网站刊登的《工银瑞信添益快线货币基金在工

行融e行渠道恢复申购并暂停大额申购的公告》。

4、在此期间，本基金在本公司直销中心的申购业务不受上述限制，正常办

理。

2�其他需要提示的事项

1、在此期间，本基金的赎回业务等其他业务照常办理。

2、如有疑问，请拨打客户服务热线400-811-9999；或登录本公司网站

www.icbccs.com.cn。

证券代码：

000848

证券简称：承德露露 公告编号：

2015-020

河北承德露露股份有限公司第六届董事会

2015

年第一次临时会议决议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对公告的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

大遗漏负连带责任。

河北承德露露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第六届董事会2015年第一次临时会议于 2015�年

5月15日上午9：00以通讯表决方式召开，会议通知于2015�年 5月12日以书面、传真、电子邮件方式发出

通知，应参加会议的董事8人，实际出席董事8人（其中公司独立董事3人）。 会议由管大源董事长主持，公

司监事、高级管理人员列席了本次会议。本次会议的召集、召开符合《公司法》、《公司章程》的有关规定。

会议经与会董事认真审议并通过了以下议案：

《关于公司全资子公司郑州露露饮料有限公司新增两条露露系列饮料生产线项目的投资议案》。

详细内容见同日发布的《河北承德露露股份有限公司的全资子公司投资公告》。

表决结果：同意票8张，反对票0张，弃权票0张，表决通过。

特此公告。

河北承德露露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15年5月15日

证券简称：承德露露 证券代码：

000848

公告编号：

2015－021

河北承德露露股份有限公司

的全资子公司投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

大遗漏。

一、对外投资概述

河北承德露露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的全资子公司郑州露露饮料有限公司（以下简称

“郑州露露” ）拟投资4615万元新增两条露露系列饮料生产线项目。

2015年5月15日，公司第六届董事会2015年第一次临时会议以通讯表决方式，8票同意、0票反对、0票

弃权审议通过了《关于公司全资子公司郑州露露饮料有限公司新增两条露露系列饮料生产线项目的投

资议案》。根据《公司章程》规定，本事项未达到提交股东大会审议的标准，故无须提交股东大会审议。本

次投资不构成关联交易，也不属于《上市公司重大资产重组管理办法》规定的重大资产重组。

二、投资主体的基本情况

1、公司名称：郑州露露饮料有限公司

2、注册资本：10000万元

3、成立时间：2012年12月25日

4、注册地址：郑州经济技术开发区经开第十三大街东经南六路南

5、法定代表人：王秋敏

6、经营范围：饮料产品的技术研发；从事货物和技术进出口业务；饮料（蛋白饮料类）的生产、销售。

（国家法律法规规定应经审批方可经营或禁止进出口的货物和技术除外）。

三、投资标的基本情况

郑州露露拟在郑州经济技术开发区经开第十三大街东、经南六路南郑州露露饮料有限公司厂区院内

投资建设两条露露系列饮料生产线项目，预计投资总额4615万元，全部为固定资产投资，本项目投资资金

由郑州露露自筹解决。

本项目建设期为6个月，项目建成达产后，郑州露露预计每年可新增露露系列饮料生产能力5万吨，新

增销售收入30000万元，新增净利润3089万元。

四、对外投资合同的主要内容

本次投资事项为全资子公司自行投资，无需公司签订对外投资合同。

五、对外投资的目的、存在的风险和对公司的影响

郑州露露主要生产露露系列植物蛋白饮料，拟在原有项目基础上，新增两条露露系列饮料生产线。本

项目预计年产5万吨露露系列植物蛋白饮料产品，该系列产品营养保健，养颜益智，具有市场前景广阔、原

材料及动力供应有保障、交通便捷畅通、利用自主知识产权、技术成熟、设备先进等特点。

郑州露露拟以自有资金投资建设两条露露系列饮料生产线项目，是为了更好地把握市场先机，加快

新产品的推广进度，巩固市场地位，增强综合竞争力，本项目生产的产品用于供应就近省市的销售，有利

于满足消费需求，填补产能不足造成的市场缺口，增加企业效益，为企业进一步发展提升空间。

郑州露露投资建设两条露露系列饮料生产线项目预计不会对公司2015年经营业绩产生重大影响。

六、备查文件

河北承德露露股份有限公司第六届董事会2015年第一次临时会议决议

特此公告。

河北承德露露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15年5月15日

股票简称：承德露露 股票代码：

000848

编号：

2015－022

河北承德露露股份有限公司

2014

年度股东大会决议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内容的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

遗漏。

一、重要提示

在本次会议召开期间未增加、否决或变更提案。

二、会议召开的情况

1.召开时间：

（1）现场会议时间：2015年5月15日下午14:30时。

（2）网络投票时间：2015年5月14日～2015年5月15日。

其中： 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交易系统进行网络投票的时间为：2015年5月15日上午9:30－11:30，下

午13:00-15:00； 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互联网投票系统进行网络投票的时间为2015年5月14日15:00至

2015年5月15日15:00�期间的任意时间。

2.召开地点：现场会议召开地点：承德市开发区京承公路28号白楼宾馆

3.召开方式：现场投票与网络投票相结合

4.召集人：公司董事会

5.主持人：管大源董事长

6.�公司本次股东大会的召集、召开程序符合《公司法》、公司章程及其他有关法律、法规的规定。

三、会议的出席情况

1、出席会议总体情况

出席大会的股东及授权代表47人，共代表股份240,508,301股，占公司有表决权总股份47.9265%。

2、现场会议出席情况

参加现场投票表决的股东及股东代理人8人、 代表股份204,811,235股， 占公司有表决权总股份

40.8131%。

3、网络投票情况

通过网络投票的股东39人，代表股份35,697,066股，占公司有表决权总股份7.1134%。

公司部分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见证律师和嘉宾等出席了本次会议。

四、提案审议和表决情况

1、审议公司2014年度报告及摘要；

表决情况：同意240,151,499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99.8516％；反对356,702股，占出

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0.1483％；弃权100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0.0000％。

其中出席本次会议持有公司5%以下股份的股东表决情况：同意35,987,459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

东所持股份的99.0183％；反对356,702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0.9815％；弃权100股，占出

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0.0003％。

表决结果：提案获得通过。

2、审议公司2014年度董事会工作报告；

表决情况：同意240,151,399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99.8516％；反对356,702股，占出

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0.1483％；弃权2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200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

东所持股份的0.0001％。

其中出席本次会议持有公司5%以下股份的股东表决情况：同意35,987,359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

东所持股份的99.0180％；反对356,702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0.9815％；弃权200股，占出

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0.0006％。

表决结果：提案获得通过。

3、审议公司2014年度监事会工作报告；

表决情况：同意240,151,399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99.8516％；反对351,402股，占出

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0.1461％；弃权5,500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0.0023％。

其中出席本次会议持有公司5%以下股份的股东表决情况：同意35,987,359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

东所持股份的99.0180％；反对351,402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0.9669％；弃权5,500股，占

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0.0151％。

表决结果：提案获得通过。

4、审议公司2014年度利润分配方案；

表决情况：同意240,154,199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99.8528％；反对348,702股，占出

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0.1450％；弃权5,400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0.0022％。

其中出席本次会议持有公司5%以下股份的股东表决情况：同意35,990,159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

东所持股份的99.0257％；反对348,702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0.9594％；弃权5,400股，占

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0.0149％

表决结果：提案获得通过。

5、审议公司2014年度财务决算报告；

表决情况：同意240,153,699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99.8526％；反对349,102股，占出

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0.1452％；弃权5,500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0.0023％。

其中出席本次会议持有公司5%以下股份的股东表决情况：同意35,989,659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

东所持股份的99.0243％；反对349,102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0.9605％；弃权5,500股，占

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0.0151％。

表决结果：提案获得通过。

6、在关联股东回避表决情况下审议，公司2014年度日常性关联交易情况报告及2015年度日常性关

联交易预计的议案；

表决情况：同意240,110,215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99.8516％；反对351,402股，占出

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0.1461％；弃权5500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0.0023％。

其中出席本次会议持有公司5%以下股份的股东表决情况：同意35,946,175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

东所持股份的99.0169％；反对351,402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0.9680％；弃权5500股，占出

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0.0151％。

表决结果：提案获得通过。

7、在关联股东回避表决情况下，审议公司关于与万向财务有限公司签订〈金融服务框架性协议〉的

议案；

万向财务与本公司是受同一最终控制人控制的关联单位，根据《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规

定，上述交易构成了关联交易，与该关联交易有利害关系的关联人已放弃在本次股东大会上对该项事项

的投票权。

表决情况：同意35,987,359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99.0180％；反对351,402股，占出席

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0.9669％；弃权5500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0.0151％。

其中出席本次会议持有公司5%以下股份的股东表决情况：同意35,987,359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

东所持股份的99.0180％；反对351,402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0.9669％；弃权5,500股，占

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0.0151％。

表决结果：提案获得通过。

8、审议公司关于续聘财务审计机构和内部控制审计机构的议案

表决情况：同意240,153,699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99.8526％；反对349,102股，占出

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0.1452％；弃权5,500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0.0023％。

其中出席本次会议持有公司5%以下股份的股东表决情况：同意35,989,659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

东所持股份的99.0243％；反对349,102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0.9605％；弃权5,500股，占

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0.0151％。

表决结果：提案获得通过。

9、审议公司章程修正案;

表决情况：同意240,153,699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99.8526％；反对349,102股，占出

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0.1452％；弃权5,500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0.0023％。

其中出席本次会议持有公司5%以下股份的股东表决情况：同意35,989,659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

所持股份的99.0243％；反对349,102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0.9605％；弃权5,500股，占出

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0.0151％。

表决结果：提案获得通过。

修改后的《公司章程》全文详见巨潮资讯网http://www.cninfo.com.cn。

同时，授权公司办理注册资本变更所需的工商登记事宜。

10、审议《关于修订〈股东大会议事规则〉的议案》

表决情况：同意240,153,699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99.8526％；反对349,102股，占出

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0.1452％；弃权5,500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0.0023％。

其中出席本次会议持有公司5%以下股份的股东表决情况：同意35,989,659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

所持股份的99.0243％；反对349,102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0.9605％；弃权5,500股，占出

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0.0151％。

表决结果：提案获得通过。

修改后的《股东大会议事规则》全文详见巨潮资讯网http://www.cninfo.com.cn。

11、审议《关于修订〈董事会议事规则〉的议案》

表决情况：同意240,153,699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99.8526％；反对349,102股，占出

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0.1452％；弃权5,500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0.0023％。

其中出席本次会议持有公司5%以下股份的股东表决情况：同意35,989,659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

所持股份的99.0243％；反对349,102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0.9605％；弃权5,500股，占出

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0.0151％。

表决结果：提案获得通过。

修改后的《董事会议事规则》全文详见巨潮资讯网http://www.cninfo.com.cn。

12、审议《关于修订〈监事会议事规则〉的议案》

表决情况：同意240,153,699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99.8526％；反对349,102股，占出

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0.1452％；弃权5,500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0.0023％。

其中出席本次会议持有公司5%以下股份的股东表决情况：同意35,989,659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

所持股份的99.0243％；反对349,102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0.9605％；弃权5,500股，占出

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0.0151％。

表决结果：提案获得通过。

修改后的《监事会议事规则》全文详见巨潮资讯网http://www.cninfo.com.cn。

公司独立董事在本次股东大会上对2014年度的工作情况进行了述职。

五、律师出具的法律意见

1、律师事务所名称：北京金诚同达律师事务所

2、律师姓名：赵力峰、贺维

3、结论性意见：北京金诚同达律师事务所赵力峰律师、贺维律师认为，本次股东大会的召集、召开程

序符合相关法律、法规、规范性文件和《公司章程》的有关规定，本次股东大会的召集人资格、出席人员资

格、表决方式、表决程序和表决结果合法、有效。

六、备查文件

1、2014年度股东大会议案

2、2014年度股东大会记录

3、北京金诚同达律师事务所出具的法律意见书

特此公告。

河北承德露露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15年5月15日

证券代码：

000806

证券简称：银河投资 编号：

2015-042

北海银河产业投资股份有限公司

2014

年年度股东大会决议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

遗漏。

特别提示

1、本次股东大会没有否决或修改提案议案的情况；

2、本次股东大会无涉及变更前次股东大会决议的情况。

一、会议召开和出席情况

（一）现场会议召开情况

1、召开时间：2015年5月15日下午14：00

2、召开地点：广西北海市银河科技软件园综合办公楼四楼会议室

3、召开方式：现场记名投票表决方式

4、召集人：公司董事会

5、主持人：公司董事长唐新林先生

6、召开会议通知、召开会议提示性通知及相关文件分别刊登在2015年4月22日、2015年5月14日的

《中国证券报》、《上海证券报》、《证券时报》、《证券日报》及巨潮资讯网（http://www.cninfo.com.

cn）上。 本次股东大会的召集、召开符合《公司法》、《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及《公司章程》等

法律、法规及规范性文件的规定。

（二）网络投票情况

网络投票日期与时间为：2015年5月14日至2015年5月15日， 其中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交易系统进

行网络投票的具体时间为2015年5月15日上午9：30—11：30，下午13：00—15：00；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

互联网投票系统进行网络投票的具体时间为2015年5月14日下午15：00至2015年5月15日下午15：00的

任意时间。

（三）出席人员情况

参加本次股东大会投票的股东及股东代理人共206名，共代表公司有表决权的股份618,169,404

股，占公司总股本1,099,911,762股的56.20%。 其中：

1、现场会议情况

现场出席股东大会的股东及股东代理人共5名，代表股份503,829,392股，占公司总股本的45.81%。

2、网络投票情况

参加网络投票的股东共201名，代表股份114,339,012股，占公司总股本的10.40%。

3、中小投资者（单独或合计持有公司 5%以下股份）出席情况

通过现场和网络投票的股东205名， 代表股份114,356,512股， 占上市公司有表决权总股份的

10.40%。

公司部分董事、监事、高管人员以及公司聘请的见证律师出席了会议。

二、议案审议表决情况

本次股东大会采取现场记名投票表决和网络投票表决相结合的方式，对所审议的议案全部进行了

表决。 按照规定进行监票、计票，并当场公布了表决结果。 各项议案表决结果具体如下：

1、《关于变更本公司名称及经营范围》的议案

投票表决情况：同意618,108,004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99.9901％；反对0股，占出席

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0.0000％；弃权61,400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0.0099％。 其中现

场投票同意503,830,392股，反对0股；弃权0股；网络投票同意114,277,612股，反对0股，弃权61,400

股。

其中，出席本次会议持有公司5%以下股份的股东表决情况：同意114,295,112股，占出席会议中小

股东所持股份的99.9463％；反对0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0.0000％；弃权61,400股，占出席

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0.0537％。

投票表决结果：本议案获得的同意票数已达到出席会议的股东（包括股东代理人）所持有表决权股

份的二分之一以上，已获通过。

2、《2014年度董事会工作报告》的议案

投票表决情况：同意618,106,204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99.9898％；反对0股，占出席

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0.0000％；弃权63,200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0.0102％。 其中现

场投票同意503,830,392股，反对0股；弃权0股；网络投票同意114,275,812股，反对0股，弃权63,200

股。

其中，出席本次会议持有公司5%以下股份的股东表决情况：同意114,293,312股，占出席会议中小

股东所持股份的99.9447％；反对0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0.0000％；弃权63,200股，占出席

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0.0553％。

投票表决结果：本议案获得的同意票数已达到出席会议的股东（包括股东代理人）所持有表决权股

份的二分之一以上，已获通过。

3、《2014年度监事会工作报告》的议案

投票表决情况：同意618,106,204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99.9898％；反对0股，占出席

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0.0000％；弃权63,200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0.0102％。 其中现

场投票同意503,830,392股，反对0股；弃权0股；网络投票同意114,275,812股，反对0股，弃权63,200

股。

其中，同意114,293,312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99.9447％；反对0股，占出席会议中小

股东所持股份的0.0000％；弃权63,200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0.0553％。

投票表决结果：本议案获得的同意票数已达到出席会议的股东（包括股东代理人）所持有表决权股

份的二分之一以上，已获通过。

4、《2014年度财务决算报告》的议案

投票表决情况：同意618,106,204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99.9898％；反对0股，占出席

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0.0000％；弃权63,200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0.0102％。 其中现

场投票同意503,830,392股，反对0股；弃权0股；网络投票同意114,275,812股，反对0股，弃权63,200

股。

其中，出席本次会议持有公司5%以下股份的股东表决情况：同意114,293,312股，占出席会议中小

股东所持股份的99.9447％；反对0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0.0000％；弃权63,200股，占出席

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0.0553％。

投票表决结果：本议案获得的同意票数已达到出席会议的股东（包括股东代理人）所持有表决权股

份的二分之一以上，已获通过。

5、《2014年年度报告全文及摘要》的议案

投票表决情况：同意618,106,204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99.9898％；反对0股，占出席

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0.0000％；弃权63,200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0.0102％。 其中现

场投票同意503,830,392股，反对 0股；弃权0股；网络投票同意114,275,812股，反对0股，弃权63,200

股。

其中，出席本次会议持有公司5%以下股份的股东表决情况：同意114,293,312股，占出席会议中小

股东所持股份的99.9447％；反对0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0.0000％；弃权63,200股，占出席

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0.0553％。

投票表决结果：本议案获得的同意票数已达到出席会议的股东（包括股东代理人）所持有表决权股

份的二分之一以上，已获通过。

6、《2014年度利润分配及资本公积金转增股本预案》的议案

投票表决情况：同意618,106,204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99.9898％；反对0股，占出席

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0.0000％；弃权63,200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0.0102％。 其中现

场投票同意503,830,392股，反对0股；弃权0股；网络投票同意114,275,812股，反对0股，弃权63,200

股。

其中，出席本次会议持有公司5%以下股份的股东表决情况：同意114,293,312股，占出席会议中小

股东所持股份的99.9447％；反对0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0.0000％；弃权63,200股，占出席

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0.0553％。

投票表决结果：本议案获得的同意票数已达到出席会议的股东（包括股东代理人）所持有表决权股

份的二分之一以上，已获通过。

7、《关于聘任2015年度财务审计机构和内部控制审计机构》的议案

投票表决情况：同意618,106,204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99.9898％；反对0股，占出席

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0.0000％；弃权63,200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0.0102％。 其中现

场投票同意503,830,392股，反对0股；弃权0股；网络投票同意114,275,812股，反对0股，弃权63,200

股。

其中，出席本次会议持有公司5%以下股份的股东表决情况：同意114,293,312股，占出席会议中小

股东所持股份的99.9447％；反对0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0.0000％；弃权63,200股，占出席

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0.0553％。

投票表决结果：本议案获得的同意票数已达到出席会议的股东（包括股东代理人）所持有表决权股

份的二分之一以上，已获通过。

8、《关于2015年为控股子公司提供担保》的议案

投票表决情况：同意618,106,204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99.9898％；反对0股，占出席

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0.0000％；弃权63,200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0.0102％。 其中现

场投票同意503,830,392股，反对0股；弃权0股；网络投票同意114,275,812股，反对0股，弃权63,200

股。

其中，出席本次会议持有公司5%以下股份的股东表决情况：同意114,293,312股，占出席会议中小

股东所持股份的99.9447％；反对0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0.0000％；弃权63,200股，占出席

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0.0553％。

投票表决结果：本议案获得的同意票数已达到出席会议的股东（包括股东代理人）所持有表决权股

份的二分之一以上，已获通过。

9、《关于拟与银河集团共同发起设立生物医药产业并购基金协议》的议案

投票表决情况：同意114,293,312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99.9447％；反对0股，占出席

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0.0000％；弃权63,200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0.0553％。 其中现

场投票同意17500股，反对0股；弃权0股；网络投票同意114,275,812股，反对0股，弃权63,200股。

其中，出席本次会议持有公司5%以下股份的股东表决情况：同意114,293,312股，占出席会议中小

股东所持股份的99.9447％；反对0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0.0000％；弃权63,200股，占出席

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0.0553％。

由于本议案涉及关联交易,�控股股东银河天成集团有限公司持有的有表决权股份503,812,892股

对本议案已回避表决。

投票表决结果：本议案获得的同意票数已达到出席会议的股东（包括股东代理人）所持有表决权股

份的二分之一以上，已获通过。

10、《关于收购得康生物60%股权》的议案

投票表决情况：同意114,293,312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99.9447％；反对0股，占出席

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0.0000％；弃权63,200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0.0553％。 其中现

场投票同意17500股，反对0股；弃权0股；网络投票同意114,275,812股，反对0股，弃权63,200股。

其中，出席本次会议持有公司5%以下股份的股东表决情况：同意114,293,312股，占出席会议中小

股东所持股份的99.9447％；反对0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0.0000％；弃权63,200股，占出席

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0.0553％。

由于本议案涉及关联交易,�控股股东银河天成集团有限公司持有的有表决权股份503,812,892股

对本议案已回避表决。

投票表决结果：本议案获得的同意票数已达到出席会议的股东（包括股东代理人）所持有表决权股

份的二分之一以上，已获通过。

11、《关于公司董事变更》的议案

会议以累计投票方式选举刘杰先生、高翔先生为公司第八届董事会非独立董事（排名不分先后），

任期自本次股东大会选举通过之日起三年。 投票表决情况：

1、提名刘杰为公司第八届董事会董事候选人

获得的同意票数为587,595,124票，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5.05%，已达到出

席会议的股东（包括股东代理人）所持有表决权股份的二分之一以上，表决结果为当选。

其中，出席本次会议持有公司5%以下股份的股东表决情况：同意83,782,232股，占出席会议持有公

司5%以下股份的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73.26%。

2、提名高翔为公司第八届董事会董事候选人

获得的同意票数为588,222,424票，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5.16%，已达到出

席会议的股东（包括股东代理人）所持有表决权股份的二分之一以上，表决结果为当选。

其中，出席本次会议持有公司5%以下股份的股东表决情况：同意84,409,532股，占出席会议持有公

司5%以下股份的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73.81%。

12、审议《关于提名陈丽花女士为独立董事候选人》的议案

会议以累计投票方式选举陈丽花女士为公司第八届董事会独立董事， 任期自本次股东大会选举通

过之日起三年。 投票表决情况：

获得的同意票数为584,310,217票，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4.52%，已达到出

席会议的股东（包括股东代理人）所持有表决权股份的二分之一以上，表决结果为当选。

其中，出席本次会议持有公司5%以下股份的股东表决情况：同意80,497,325股，占出席会议持有公

司5%以下股份的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70.39%。

13、《修订<募集资金管理制度>》的议案

投票表决情况：同意618,106,204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99.9898％；反对0股，占出席

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0.0000％；弃权63,2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1,800股），占出席会议所

有股东所持股份的0.0102％。 其中现场投票同意503,830,392股，反对0股；弃权0股；网络投票同意114,

275,812股，反对0股，弃权63,200股。

其中，出席本次会议持有公司5%以下股份的股东表决情况：同意114,293,312股，占出席会议中小

股东所持股份的99.9447％；反对0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0.0000％；弃权63,200股，占出席

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0.0553％。

投票表决结果：本议案获得的同意票数已达到出席会议的股东（包括股东代理人）所持有表决权股

份的二分之一以上，已获通过。

三、律师出具的法律意见

1、律师事务所名称：北京市长安律师事务所

2、律师姓名：张军律师、左笑冰律师

3、结论性意见：张军律师、左笑冰律师认为，公司本次股东大会的召集、召开程序符合《公司法》、

《证券法》、《上市公司股东大会规则》等法律法规、规范性文件及《公司章程》的有关规定；出席会议人

员的资格、召集人资格合法有效；会议表决程序及表决结果合法、有效。 北京市长安律师事务所出具的关

于公司本次股东大会的法律意见书详见公司同日在巨潮资讯网（http://www.cninfo.com.cn）及《中

国证券报》、《上海证券报》、《证券时报》、《证券日报》登载上的相关公告。

四、备查文件

1、公司2014年年度股东大会会议决议；

2、《北京市长安律师事务所关于北海银河产业投资股份有限公司2014年年度股东大会会议的法律

意见书》。

特此公告。

北海银河产业投资股份有限公司

二〇一五年五月十五日

关于召开哈尔滨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2015年第一次内资股类别股东会的公告

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等

相关法律法规和本公司章程的规定，本

公司拟于 2015 年 6 月 30 日（星期二）

召开 2015 年第一次内资股类别股东

会，具体事宜公告如下：

一、 会议时间：2015 年 6 月 30 日

（星期二）上午 10:30 或紧随临近临时

股东大会结束或延期后 （以较晚者为

准），现场会议形式召开。

二、会议地址：哈尔滨市香坊区赣

水路 68 号， 哈尔滨万达索菲特大酒店

一楼 A 厅

三、审议事项

1.关于哈尔滨银行股份有限公司首次

公开发行A股股票并上市方案的议案：

1.1�本次发行股票的种类及每股面值

1.2发行规模

1.3发行对象

1.4发行方式

1.5定价方式

1.6募集资金用途

1.7承销方式

1.8上市地点

1.9 转为境内外募集股份并上市的

股份有限公司

1.10决议有效期；

2.关于哈尔滨银行股份有限公司首

次公开发行 A 股股票前滚存未分配利

润的分配方案的议案；

3.关于提请哈尔滨银行股份有限公

司股东大会授权董事会全权办理本公

司申请首次公开发行 A 股股票并上市

相关事宜的议案，授权内容及范围包括

但不限于：

（1）按照股东大会审议通过的有

关本次发行及上市方案，根据国家法律

法规及中国证券监督管理部门的有关

规定，全权负责方案的具体实施，包括

但不限于确定具体的发行时间、发行数

量、发行结构、发行对象、发行方式、定

价方式、发行价格以及其他与本次发行

及上市相关的事项；

（2）办理本次发行及上市的申报

事宜，包括但不限于就本次发行及上市

事宜向有关政府机构、监管机构和证券

交易所、 证券登记结算机构办理审批、

登记、备案、核准、同意等手续；

（3）拟定、签署、执行、修改、补充、

完成、递交任何与本次发行及上市相关

的协议、合同或必要的文件（包括但不

限于招股意向书、招股说明书、保荐协

议、承销协议、上市协议、各种公告和股

东通知、监管机构要求公司出具的和首

次公开发行 A 股股票并上市以及前述

文件相关各种说明函或承诺函等）；

（4）在本次发行及上市后根据具

体发行情况对公司章程中与本次发行

相关的条款进行修改，并办理工商变更

登记等相关事宜；

（5）根据本次发行及上市方案的

实施情况、市场条件、政策调整以及监

管部门的意见，对本次发行及上市方案

和募集资金投向和使用计划进行调整；

（6）在本次发行完成后，办理本次

发行的股份在上海证券交易所上市事

宜；批准及签署与本次发行上市相关的

法律文件，并按相关法律法规和上海证

券交易所规则等进行信息披露；

（7）为本次发行聘请及委任相关

中介机构，签署聘用或委任协议；

（8）办理董事会认为与本次发行

及上市有关的必须、恰当或合适的其他

事宜；

（9） 为履行其上述被授权事项的相

关职责，就具体事项的办理授权董事长以

及董事长进一步授权的具体工作人员；

（10）授权本公司董事长郭志文以

及高级管理人员张其广和孙飞霞签署

与本次发行上市相关的法律文件，包括

但不限于招股意向书、 招股说明书、承

诺函、保荐协议、承销协议、上市协议、

各种公告和股东通知等；

上述授权的有效期自本议案经股东

大会以及内资股类别股东会和H股类别

股东会审议通过之日起 12个月内有效；

4. 关于首次公开发行 A 股股票后

三年内稳定本公司 A 股股价的议案；

5.关于首次公开发行 A 股股票的招

股说明书信息披露的承诺事项的议案；

6. 关于首次公开发行 A 股股票摊

薄即期回报及填补回报的议案。

四、有权出席会议人员

截至 2015 年 5 月 31 日登记在册

的本行内资股股东有权出席本次类别股

东会及于会上投票，全体董事、监事和董

事会秘书应当出席会议， 行长和其他高

级管理人员应当列席会议。 有权出席和

表决的内资股股东有权委任一位或者一

位以上的内资股股东代理人代为出席和

表决， 而该内资股股东代理人不必为内

资股股东。 全体内资股股东均有权出席

内资股东会， 并可以书面委托代理人出

席会议和参加表决， 该内资股股东代理

人不必是本行的内资股股东。 法人授权

委托书按照公司章程要求内容自制。

五、出席会议内资股股东的现场登

记方法：

1.登记时间：2015年 6月 25-26 日

上午 9：00-11：30，下午 13：00-15：30；

2.登记地址：哈尔滨市南岗区黄河

路 136号 C 座 2号；

3.登记手续：出席本次内资股东会

的内资股股东或代理人应携带本人身

份证 （原件及复印件） 和股权账户卡

（原件及复印件）、营业执照复印件（法

人股东提供、加盖公章）、授权委托书原

件办理相关登记手续；

4.登记时领取会议材料。

六、联系方式

联系人：常伯炎 张召武

联系电话：0451-86779995

�86779933�13945027651

特此公告！

哈尔滨银行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二〇一五年五月十五日


